          第11屆農金獎各獎項評審標準       106.3.24核定
營運卓越獎評審標準
分4組，每組入圍6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3名；入圍名額小計24名，得獎名額小計16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經核准重設之信用部，營業須滿10年以上。

2.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5年度內經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3.未有「上屆報名至本屆報名期間發生舞弊情事者」。

4.截至105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5.未有「經農委會取消、註銷上屆農金獎入圍及得獎資格者」。

6.信用部105年底

(1)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8%。

(2)逾期放款比率 ≤105年底全體信用部平均值。

(3)備抵呆帳覆蓋率≥105年底全體信用部平均值。

(4)存放比率≥40%，且須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
	1.財業務數據計分：

(1)105年度淨值報酬率（15%）。

(2)105年度員工平均盈餘（10%）。

(3)105年底存放比率（10%）。

(4)105年底逾期放款比率（5%）。

(5)105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5%）。

(6)105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15%）。

(7)105年底放款覆蓋率（10%）。

(8)105年盈餘成長率（5%）。
(9)農業金庫辦理105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內部管理項目分數（5%）

上述各項評審標準排序後，依權重以序位法計分，加總後為財業務數據計分成績，由評審委員會依各組成績最高者依序選取入圍名額2倍通知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2.書面審查評分(20%)：

業務營運卓越事蹟說明:

(1) 經營理念及具體作法(20%)。

(2) 配合政府農漁業政策推動 (20%)。

(3) 業務開發、創意行銷或創新服務(20%)。
(4) 社會責任(20%)。

(5) 人才培育(20%，應包括編制員工與特約人員占比)。
本項評審標準依評審委員評分平均數乘以權重為書面審查評分成績。

3.總成績為財業務數據計分與書面審查評分成績總和。
	書面審查評分：營運卓越之事蹟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接獲主辦單位通知者應依規定書件格式提報書面資料。
	1.設有信用部農漁會分組方式：俟各農漁會完成報名程序，就符合參選資格之農漁會，依下列3項加權計分後排序，並平均分為4組。

(1)信用部105年度總收入(50%)。  (2)105年底存款總額(25%)。
(3)105年底淨值(25%)。
＊總收入：依105年底農金局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下損益表科目代號農會為420000，漁會為400000。

2.前款分組，倘符合參選資格農漁會逾60家者，得增加分組數至5組，並同等額增加入圍及得獎名額。

3.參選資格第2至第5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4.資料採計期間：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
5.備抵呆帳覆蓋率:備抵呆帳/逾期放款*100%。


資產品質績優獎評審標準
入圍6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3名，得獎名額小計4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經核准重設之信用部，營業須滿10年以上。

2.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5年度內經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3.未有「上屆報名至本屆報名期間發生舞弊情事者」。

4.未有「經農委會取消、註銷上屆農金獎入圍及得獎資格者」。

5.連續3年逾期放款比率＜1%。

6.105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105年底全體信用部平均值。

7.105年底存放比率 ≥40％，且須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

8.105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10％。
	1.財業務數據計分：

(1)105年底逾期放款比率。比率為0者，再依105年底之存放比率排序（20%）。

(2)105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20%）。
(3)105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20%）。

(4)105年底放款覆蓋率（20%）。
上述各項評審標準排序後，依權重以序位法計分，加總後為財業務數據計分成績，由評審委員會依成績最高者依序選取入圍名額2倍通知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2.書面審查評分(20%)：

資產品質績優事蹟說明:

(1) 風險管理策略與執行(50%)。

(2) 徵授信管理(50%)。

本項評審標準依評審委員評分平均數乘以權重為書面審查評分成績。

3.總成績為財業務數據計分與書面審查評分成績總和。
	書面審查評分：資產品質績優事蹟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接獲主辦單位通知者應依規定書件格式提報書面資料。
	1.參選資格第2至第4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2.資料採計期間：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
3.備抵呆帳覆蓋率:備抵呆帳/逾期放款*100%。


資產品質改善獎
入圍6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3名，得獎名額小計4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經核准重設之信用部，營業須滿10年以上。

2.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5年度內經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3.未有「上屆報名至本屆報名期間發生舞弊情事者」。 

4.105年底無「依法令規定應提列之備抵呆帳不足，且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5.未有「經農委會取消、註銷上屆農金獎入圍及得獎資格者」。

6.105年底逾期放款金額及比率不得高於103年底。
7.105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8%。 

	1.財業務數據計分：

(1)105年底較103年底逾期放款金額降低比率。降低比率為0者，以0計。105年底逾放金額為0者，再依逾放金額降低值排序。104年底較103年底降低且105年底較104年底降低者，本項計分權重以1.1倍計（15%）。

(2)105年底較103年底逾期放款比率降低比率。降低比率為0者，以0計。105年底逾放比率為0者，再依逾放比率降低百分點排序。104年底較103年底降低且105年底較104年底降低者，本項計分權重以1.1倍計(15%)。

(3)105年底較103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成長比率。105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為∞者，再依備抵呆帳金額成長比率排序。104年底較103年底成長且105年底較104年底成長者，本項計分權重以1.1倍計(15%)。

(4)105年底較103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成長比率。104年底較103年底成長且105年底較104年底成長者，本項計分權重以1.1倍計（20%）。
(5)105年底較103年底放款覆蓋率成長比率。104年底較103年底成長且105年底較104年底成長者，本項計分權重以1.1倍計(15%)。

上述各項評審標準排序後，依權重以序位法計分，加總後為財業務數據計分成績，由評審委員會依成績最高者依序選取入圍名額2倍通知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2.書面審查評分(20%):

資產品質改善事蹟說明:

(1) 處理逾期放款及催收之具體作法(50%)。

(2) 逾催清理及呆帳收回成效、困難或特殊案件之處理(50%)。

本項評審標準依評審委員評分平均數乘以權重為書面審查評分成績。

3.總成績為財業務數據計分與書面審查評分成績總和。
	書面審查評分：資產品質改善事蹟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接獲主辦單位通知者應依規定書件格式提報書面資料。

	1.參選資格第2至第5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2.資料採計期間：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
3.備抵呆帳覆蓋率:備抵呆帳/逾期放款*100%。


專案農貸績效獎
入圍6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3名，得獎名額小計4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5年度內經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2.未有「上屆報名至本屆報名期間發生舞弊情事者」。
3.最近一次金融檢查報告未提列專案農貸缺失或有缺失但已全數改正者。（105年10月底後主管機關函轉專案農貸缺失者除外）
4.未有「經農委會取消、註銷上屆農金獎入圍及得獎資格者」。
	1.財業務數據計分：
(1)專案農貸貸放品質（20%）。
(2)專案農貸執行績效（50%）。
上述各項評審標準排序後，依權重以序位法計分，加總後為財業務數據計分成績，由評審委員會依成績最高者依序選取入圍名額2倍通知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2.書面審查評分：
(1)專案農貸相關輔導、推動及執行（10%）。
(2)專案農貸員工教育訓練（10%）。
(3)推動專案農貸之具體理念、作法及未來展望（10%）。
本項評審標準依評審委員評分平均數乘以權重為書面審查評分成績。
3.總成績為財業務數據計分與書面審查評分成績總和。（評分方式詳附表一）
	書面審查評分：專案農貸相關輔導、推動、執行、員工教育訓練等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接獲主辦單位通知者應依規定書件格式提報書面資料。
	1.參選資格第1至第4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2.資料採計期間：105年1 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


【附表一】

專案農貸績效獎評分方式
	評審項目
	評分方式

	1.財業務數據計分：
(1)專案農貸貸放品質（配分20分）
	1.A1=105年底專案農貸逾期放款比率-105年底專案農貸全部經辦機構平均逾期放款比率
(1)A1(0，以0分計。
(2)A1絕對值每0.05個百分點給1分，最高以10分計。(B1)
2.A2=(105年底專案農貸逾期放款-104年底專案農貸逾期放款)/104年底專案農貸逾期放款金額*100%
(1)A2(0或該2年有任1年底專案農貸無餘額者，以0分計。但該2年底專案農貸均無逾期放款，且該2年底專案農貸均有餘額者，以10分計。
(2)A2絕對值每1個百分點給0.2分，最高以10分計。(B2)
3.專案農貸貸放品質總分=B1 +B2
註:專案農貸逾期放款，指全國農業金庫依農貸帳務系統提供之專案農貸逾期超過6個月放款餘額。

	1.財業務數據計分：
(2)專案農貸執行績效（配分50分）
	1.105年度專案農貸貸放金額，依次排序後，以序位法計分，數值最大者得10分。(B3)
2.A3=105年度專案農貸貸放金額/104年度專案農貸貸放金額*100%
(1) A3=0者，以0分計。
(2) 0＜A3(50%者，給5分；50%＜A3(100%者，自50%起每增加1個百分點加0.1分；A3＞100%者，自100%起每增加1個百分點加1分； 104年度無專案農貸貸放金額者，105年度專案農貸貸放金額每增加200萬元給1分，最高以15分計。(B4)
3.105年度青年從農創業貸款、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與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貸放件數，每件給3分，最高以15分計。（B5）
4.105年度青年從農創業貸款、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與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貸放金額，依次排序後，以序位法計分，數值最大者得10分。105年度無貸放金額者，以0分計。(B6)
5.專案農貸執行績效之事蹟總分=B3+B4+B5+B6

	2.書面審查評分：
(1)專案農貸相關輔導、推動及執行（配分10分）
	1.農漁會依評審項目填報相關資料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2.於營業場所明顯處，陳列專案農貸宣導資料供農(漁)民取閱，最高以1分計。(B7)
3.設置服務台，並解答農(漁)民專案農貸疑難問題，最高以1分計。(B8)
4.利用集會時舉辦農(漁)民專案農貸教育座談會(應檢附照片或簽到簿等佐證資料)每場給0.5分，最高以2分計。(B9)
5.每月5日前於專案農貸帳務系統列印未辦理查驗案件之統計報表並陳核主管，最高以3分計，少1次扣1分。(B10)
6.自辦報主管機關有案之員工專案農貸訓練每場給1分，最高以3分計。(B11)
7.專案農貸宣導、推動及執行總分=B7+B8+B9+B10+B11

	2.書面審查評分：
(2)專案農貸員工教育訓練（配分10分）
	1.農漁會依評審項目填報相關資料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如為外訓，以主管機關、農訓協會、金融研訓院、全國農業金庫及農信保基金舉辦者為限；如為自辦，以報主管機關有案者為限。
2.農漁會信用部員工參與專案農貸訓練每人次0.5分，最高以6分計(B12)；非農漁會信用部員工參與專案農貸訓練每人次0.2分，最高以4分計。(B13)
3.專案農貸員工教育訓練總分=B12+B13

	2.書面審查評分：
(3)推動專案農貸之具體理念、作法及未來展望（配分10分）
	推動專案農貸之具體理念、作法及未來展望等，最高以10分計。（B14）
推動專案農貸之具體理念、作法及未來展望= B14


重設信用部經營績效獎
入圍5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2名，得獎名額小計3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經核准重設之信用部，於104年底前開始營業，且至105年12月31日止，營業未滿10年者。

2.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5年度內經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3.未有「上屆報名至本屆報名期間發生舞弊情事者」。

4.未有「經農委會取消、註銷上屆農金獎入圍及得獎資格者」。

5.105年底前已加入存款保險。

6.105年底淨值≥105年底固定資產淨額。
7.105年度盈餘＞0。
8.105年底存放比率須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


	1.財業務數據計分：

(1)105年度員工平均盈餘（10%）。

(2)105年底員工平均存款金額（10%）。

(3)105年底員工平均放款金額（15%）。

(4)105年底存放比率（10%）。

(5)105年底逾期放款比率（15%）。

(6)編制員工比率（5%）。
(7)農業金庫辦理105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內部管理項目分數（15%）。
上述各項評審標準排序後，依權重以序位法計分，加總後為財業務數據計分成績，由評審委員會依成績最高者依序選取入圍名額2倍通知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2.書面審查評分(20%)：

業務經營事蹟說明:

(1) 經營理念及具體作法(20%)。

(2) 風險管理及內控內稽 (30%)。

(3) 業務開發、創意行銷或創新服務(20%)。

(4) 社會責任(10%)。

(5) 人才培育(20%，應包括編制員工與特約人員占比)。

本項評審標準依評審委員評分平均數乘以權重為複審評分成績。

3.總成績為財業務數據計分與書面審查評分成績總和。
	書面審查評分：業務經營事蹟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接獲主辦單位通知者應依規定書件格式提報書面資料。
	1.參選資格第1至第4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並依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供之資料辦理第5項檢核作業。

2.資料採計期間：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


漁會金融服務獎
入圍5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2名，得獎名額小計3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5年度內經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2.未有「上屆報名至本屆報名期間發生舞弊情事者」。

3.截至105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4.未有「經農委會取消、註銷上屆農金獎入圍及得獎資格者」。

5.105年度盈餘＞0。

6.105年底存放比率須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
	1.財業務數據計分：

(1)105年度淨值報酬率（15%）。

(2)105年度員工平均盈餘（10%）。

(3)105年底存放比率（10%）。

(4)105年底逾期放款比率（5%）。

(5)105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5%）。
(6)105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15%）。

(7)105年底放款覆蓋率（10%）。

(8)105年盈餘成長率（5%）。
(9)農業金庫辦理105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內部管理項目分數（5%）。
上述各項評審標準排序後，依權重以序位法計分，加總後為財業務數據計分成績，由評審委員會依成績最高者依序選取入圍名額2倍通知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2.書面審查評分(20%)：

服務績效事蹟說明:

(1) 經營理念及具體作法(20%)。

(2) 配合政府農漁業政策推動(20%)。

(3) 業務開發、創意行銷或創新服務(20%)。

(4) 社會責任(20%)。

(5) 人才培育(20%，應包括編制員工與特約人員占比)。

本項評審標準依評審委員評分平均數乘以權重為複審評分成績。

3.總成績為財業務數據計分與書面審查評分成績總和。
	書面審查評分：業務經營事蹟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接獲主辦單位通知者應依規定書件格式提報書面資料。
	1.參選資格第1至第4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2.資料採計期間：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
3.備抵呆帳覆蓋率:備抵呆帳/逾期放款*100%。


農業金融偏鄉服務獎
入圍5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2名，得獎名額小計3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104年12月底「金融服務欠缺地區鄉鎮名單」之鄉鎮，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2.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台東縣綠島鄉及蘭嶼鄉、屏東縣琉球鄉等離島地區，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3.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原住民地區之山地鄉，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4.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5年度內經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5.未有「上屆報名至本屆報名期間發生舞弊情事者」。

6.截至105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7.未有「經農委會取消、註銷上屆農金獎入圍及得獎資格者」。

8.105年度盈餘＞0。

9.105年底存放比率須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
10.符合參選資格第1至第3項任一項，且漁會本會會址應位於公告之地區或農漁會本會會址所在鄉(鎮、市、區)之人口數於105年12月底在10萬人以下者，名單詳附表二。
	1.財業務數據計分：

(1)105年存款成長率（15%）。

(2)105年放款成長率（15%）。

(3)105年代收代繳件數及金額成長率（10%）。

(4)105年底逾期放款比率（10%）。

(5)105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10%）。
(6)農業金庫辦理105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內部管理項目分數（10%）。
上述各項評審標準排序後，依權重以序位法計分，加總後為財業務數據計分成績，由評審委員會依成績最高者依序選取入圍名額2倍通知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2.書面審查評分(30%)：

服務績效事蹟說明:

(1) 經營理念(30%)。

(2) 顧客服務(40%)。

(3) 社會責任(30%)。
本項評審標準依評審委員評分平均數乘以權重為複審評分成績。

3.總成績為財業務數據計分與書面審查評分成績總和。
	書面審查評分：業務經營事蹟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接獲主辦單位通知者應依規定書件格式提報書面資料。
	1.參選資格第4至第7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2.資料採計期間：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
3.備抵呆帳覆蓋率:備抵呆帳/逾期放款*100%。



【附表二】
偏遠地區之農漁會名單
	縣市別
	(1)

(依金管會公告)
104年12月底
金融服務欠缺地區鄉鎮，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2)

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及琉球等離島地區，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3)

(依原民會公告)
原住民地區之山地鄉，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合計=(1)+(2)+(3)

	宜蘭縣
	壯圍農(壯圍鄉)、三星農(三星鄉)

(2單位(轄2鄉鎮)
	-
	三星農(大同鄉) 

(1單位(轄1鄉鎮)
	壯圍農、三星農

(2單位

	花蓮縣
	新秀農(秀林鄉)
(1單位(轄1鄉鎮)
	-
	新秀農(秀林鄉)
(1單位(轄1鄉鎮)
	新秀農
(1單位

	南投縣
	仁愛農(仁愛鄉)
(1單位(轄1鄉鎮)
	-
	仁愛農(仁愛鄉)、信義農(信義鄉)
(2單位(轄2鄉鎮)
	仁愛農、信義農
(2單位

	屏東縣
	農會:

琉球農(琉球鄉)、南州農(南州鄉、新埤鄉)、車城農(車城鄉)、竹田農(竹田鄉)、麟洛農(麟洛鄉)、崁頂農(崁頂鄉)、滿州農(滿州鄉)、林邊農(林邊鄉)

漁會:

林邊漁(林邊鄉)、琉球漁(琉球鄉)
(10單位(轄9鄉鎮)
	琉球農與琉球漁(琉球鄉)
(2單位(轄1鄉鎮)
	農會:

無(皆未於公告地區設有信用部)
漁會:
無

(0單位(轄0鄉鎮)
	琉球農、琉球漁、南州農、車城農、竹田農、麟洛農、崁頂農、滿州農、林邊農、林邊漁
(10單位

	苗栗縣
	卓蘭農(卓蘭鎮)、頭屋農(頭屋鄉)、銅鑼農(銅鑼鄉) 
(3單位(轄3鄉鎮)
	-
	大湖農(泰安鄉)

(1單位(轄1鄉鎮)
	卓蘭農、頭屋農、銅鑼農、大湖農

(4單位

	桃園市
	-
	-
	復興農(復興區)

(1單位(轄1鄉鎮)
	復興農

(1單位

	高雄巿
	農會:

阿蓮農(阿蓮區)、杉林農(杉林區)、茄萣農(茄萣區)、六龜農(六龜區)、燕巢農(燕巢區)、內門農(內門區)

漁會:

興達港漁(茄萣區)

(7單位(轄6鄉鎮)
	-
	甲仙農(桃源區、那瑪夏區) 

(1單位(轄2鄉鎮)
	阿蓮農、杉林農、茄萣農、六龜農、燕巢農、內門農、甲仙農、興達港漁
(8單位

	連江縣
	-
	連江農
(1單位
	-
	連江農
(1單位

	雲林縣
	元長農(元長鄉)、褒忠農(褒忠鄉)、莿桐農(莿桐鄉)、二崙農(二崙鄉)、古坑農(古坑鄉)、東勢農(東勢鄉)、大埤農(大埤鄉)、水林農(水林鄉)、口湖農(口湖鄉)、台西農(台西鄉)

(10單位(轄10鄉鎮)
	-
	-
	元長農、褒忠農、莿桐農、二崙農、古坑農、東勢農、大埤農、水林農、口湖農、台西農
(10單位

	台北市
	-
	-
	-
	-

	新北巿
	瑞芳農(雙溪區)
(1單位(轄1鄉鎮)
	-
	-
	瑞芳農
(1單位

	新竹縣(巿)
	北埔農(北埔鄉)、橫山農(尖石鄉)

(2單位(轄2鄉鎮)
	-
	橫山農(尖石鄉)、竹東農(五峰鄉)

(2單位(轄2鄉鎮)
	北埔農、橫山農、竹東農

(3單位

	嘉義縣
	新港農(新港鄉)

(1單位(轄1鄉鎮)
	-
	阿里山農(阿里山鄉)

(1單位(轄1鄉鎮)
	新港農、阿里山農
(2單位

	彰化縣
	芬園農(芬園鄉)、線西農(線西鄉)、二水農(二水鄉)、溪州農(溪州鄉)、田尾農(田尾鄉)、竹塘農(竹塘鄉)、大城農(大城鄉)、大村農(大村鄉)

(8單位(轄8鄉鎮)
	-
	-
	芬園農、線西農、二水農、溪州農、田尾農、竹塘農、大城農、大村農、
(8單位

	台中巿
	新社農(新社區)、大安農(大安區)、石岡農(石岡區)、外埔農(外埔區)
(4單位(轄4鄉鎮)
	-
	和平農(和平區)
(1單位(轄1鄉鎮)
	新社農、大安農、石岡農、外埔農、和平農
(5單位

	台東縣
	關山農(關山鎮)、池上農(池上鄉)、長濱農(長濱鄉)
(3單位(轄3鄉鎮)
	-
	關山農(海端鄉)
 (1單位(轄1鄉鎮)
	關山農、池上農、長濱農
(3單位

	台南巿
	七股農(七股區)、南化農(南化區)、下營農(下營區)

(3單位(轄3鄉鎮)
	-
	-
	七股農、南化農、下營農

(3單位

	澎湖縣
	-
	澎湖漁、澎湖農
(2單位
	-
	澎湖漁、澎湖農
(2單位

	基隆巿
	-
	-
	-
	-

	金門縣
	無(金寧鄉)
(0單位
	金門漁
(1單位
	-
	金門漁
(1單位

	合計
	(56單位(轄54鄉鎮)
	(6單位
	(12單位(轄13鄉鎮)
	(67單位


農業金庫策略合作獎
入圍11名，頒發特優獎 1名、優等獎 8名，得獎名額小計9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5年度內經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2.未有「上屆報名至本屆報名期間發生舞弊情事者」。

3.未有「經農委會取消、註銷上屆農金獎入圍及得獎資格者」。

4.參與農業金庫下列業務之ㄧ以上者：

(1)接受農業金庫委託辦理代收業務。

(2)聯合授信業務（不含政策性農業貸款、政府優惠房貸及政府機關貸款）。

(3)農金卡業務。

(4)與農業金庫子公司農金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合作商業保險業務。

(5)105年度於農業金庫建置之農漁會信用部資訊共用系統上線之單位。
	1.代收業務：（30%）

(1)代收代繳筆數每3,800筆給1分，不足3,800筆者依比例給分。

(2)代收代繳金額每18,140千元給1分，不足18,140千元依比例給分。

(3)代收代繳件數成長率每成長1.6%給1分，不足1.6%依比例給分，得分超過100分者一律為100分，前一年無代收件數及成長率為負數者得分為0分。

(4)代收代繳金額成長率每成長1.4%給1分，不足1.4%依比例給分，得分超過100分者一律為100分，前一年無代收金額及成長率為負數者得分為0分。

(5)總得分=（代收代繳筆數得分×0.3+代收代繳金額得分×0.3+代收代繳件數成長率得分×0.2+代收代繳金額成長率得分×0.2），並按內差法，最高100分，最低60分排序。

2.聯合授信業務（25%）

(1)非屬建築貸款案件：

①管理案件數量：每案件得3分。
②累計管理授信總額度：每45,000仟元得1分。
③累計管理農漁會參貸金額：每20,000仟元得1分。
(2)建築貸款案件：

①管理案件數量：每案件得1分。
②累計管理授信總額度：每75,000仟元得1分。
③累計管理農漁會參貸金額：每35,000仟元得1分。
(3)總積分=（管理案件得分+累計管理授信總額度得分+累計管理農漁會參貸金額得分），並按內差法，最高100分，最低60分排序。

3. 農金卡業務：（20%）

(1)各農漁會信用部105年度之平均每位員工推廣卡數（各農漁會信用部105年度總發卡數/各農漁會信用部104年年報之員工數），每0.05卡得1分。（70%）

(2)各農漁會信用部105年度之平均每卡簽帳金額（各農漁會信用部105年度簽帳金額/各農漁會信用部105年底有效卡數），每500元得1分。（30%）

(3)總得分=（各農漁會信用部105年度之平均每位員工推廣卡數×0.7+各農漁會信用部105年度之平均每卡簽帳金額×0.3），並按內差法，最高100分，最低60分排序。

4. 商業保險業務（25%）

(1)壽險躉繳商品：105年度保費收入每達150萬元者給1分，不足150萬元者以比例給分，得分超過100分者一律為100分。（40%）

(2)其他商品：105年度保費收入每達30萬以上者給1分，不足30萬元者以比例給分，得分超過100者一律為100分。（60%）

(3)總得分=壽險躉繳商品×0.4+其他商品×0.6，並按內差法，最高分100，最低分60排序。

註:以上各項評審分數計算結果若有超逾該項最高分者，以其最高分計算。

5.農漁會資訊共用整合：

(1)105年度於農業金庫建置之農漁會信用部資訊共用系統上線之單位，加計總分3分。

(2)105年度經農業金庫邀請協助農業金庫建置之農漁會信用部資訊共用系統上線輔導之單位，依實際出席場次計算，每場次加計總分0.5分，最高以3分計。
	無。
	1.參選資格第1至第3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2.評審標準應依據全國農業金庫之統計資料填報。

3.資料採計期間：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


農業信用保證業務績效獎
入圍11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8名，得獎名額小計9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5年度內經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2.未有「上屆報名至本屆報名期間發生舞弊情事者」。

3.未有「經農委會取消、註銷上屆農金獎入圍及得獎資格者」。

4.105年度送保金額≥500萬元。
5.105年底送保案件之風險比率≤1.35%。
	1.105年度保證件數，每件給與0.1分。（15%）

2.105年度保證貸款金額，每1百萬元給1分，不足百萬元部分，依比例給分。（30%）

3.105年度較104年度送保金額成長值，每成長50萬元給0.2分，104年度無送保金額或負成長者，以0分計。（15%）

4.105年度承作農業發展基金貸款送由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之比率（簡稱送保利用率），送保利用率為100%者，以滿分計，未達100%，依比例給分。（20%）

5.105年底送保案件之風險比率，風險比率為0%者，以滿分計，超過0%，依比例給分。（20%）

註：

1.105年度辦理之聯貸案依各聯貸單位之參貸金額列計。批次保證案不予列計。

2.送保利用率=農發基金送保量/農發基金貸放量

3.風險率=【(逾期保證餘額+代位清償淨額)】/累計保證金額。
	無。
	1.參選資格第1項至第3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2.參選資格第4、第5項及評審標準應依據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之統計資料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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